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訴字第332號

114年12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福祿壽國際酒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耕維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沈瑞芬（主任）

訴訟代理人  張桂瑛             

            黃耀群             

            謝丞璋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

4年2月24日府訴二字第11360871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委由代理人曾建新於民國113年9月11日，檢附所有權買

賣移轉契約書、契稅繳納證明等相關文件，就臺北市中正區

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皆為40/1000

0）及同段同小段1325（權利範圍分別為全部）、1396建號

建物（權利範圍為1/76；下分別稱1325建號建物、1396建號

建物；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申請以買賣為登記原

因，辦理由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欣公司）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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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收件後以中正

（二）字第016150號土地登記案件受理。案經被告審認有待

補正事項，乃以113年9月12日建登補字第001123號補正通知

書（下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

正，嗣被告審認原告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項

尚未完成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下稱土登規則）第57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以113年10月4日建登駁字第000266號駁回

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原告不服，遞經臺

北市政府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系爭申請案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應有部分（下通稱持

分）76分之1以及基地應有部分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

複雜化，與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係為簡化共有物的共有關

係之意旨無違，本件得以切結方式證明為約定專用。又依據

德欣公司近10年負擔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可證德欣公

司歷年來獨占使用特定停車位，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繳納清

潔費，德欣公司為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位「約定專用」共

有人，應適用土登規則第98條規定，不須通知優先購買權

人，即不須提供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之證明。被告僅

因1396建號建物標的所在公寓大廈，無相關公寓大廈管理規

約或形式上「車位證明」，即要求原告補正，對原告及德欣

公司之財產權限制顯然過苛。退步言，被告既認定原告所提

證據資料不足證明1396建號建物此一共用部分為德欣公司約

定專用之部分，則1396建號建物只可能是公用共用部分，且

為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即1325建號建物所屬建築物之共用部

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不動產不得

分離而為移轉，自不適用土地法第34-1條規定之優先購買

權，亦不須另行切結為公共設施等語。

　㈡並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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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應准原告就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地號土

地、面積1416平方公尺、同段同小段133-1地號土地、面積5

4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40/10000等2筆土地，暨其上坐落

同段同小段1325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同段同小段1396

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76等2筆建物，於113年9月11日以買

賣為登記原因將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予原告之申請，

准予登記。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依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之登載，本件並

無車位編號，原告亦未檢附約定共有專用部分之憑證，又依

建物登記謄本，1396建號建物之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

停車場」，故被告無法認定其為原告所主張之車位，且屬於

德欣公司專有專用，從而不符申辦車位買賣登記得適用土登

規則第98規定之要件。另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所載補正

事項(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

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

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

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

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

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

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

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

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係例外開

放性質為約定專用共有之建物，若併同主建物移轉時，得不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以於申

請書備註欄具結「本案移轉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之方

式申辦，被告已開立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例示原告提

具證明之方式，復因原告逾期未補正，乃駁回系爭申請案，

原處分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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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事實，除下述所示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申請案申請書（本院卷第72至77

頁）、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本院卷第83頁）、13

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本院卷第103至107頁）、1396建號

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內政部95年1月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本院卷第126頁）、原

處分（本院卷第8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至33頁）影

本等件在卷可稽，堪認與事實相符。而兩造既以前詞爭執，

則本件所應審究之主要爭點厥為：原處分有無違誤？原告請

求被告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予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其所有

之行政處分，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至4項規定：「（第2項）共有人依前項

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

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第3項）第一項共

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

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

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

記。（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

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考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

定立法意旨在於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

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以促進土地之有效

利用（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若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有使共有關係複雜化

之情形時，原則上限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出賣其應有

部分時之締約對象自由，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

並要求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共有人應事先以書面通

知他共有人。僅於上開優先承購權之賦予，無助簡化共有關

係，促進共有物利用，抑或保持共有關係對於共有物之使用

管理收益，並無妨礙，甚至方能為合理使用者，方無保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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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必要，而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

院72年度台抗字第94號判決、94年度台抗字第499號裁定意

旨參照）。

　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2、3、4、5、12款規定：「本條

例用辭定義如下：……二、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

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

權。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

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

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

同使用者。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

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

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

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

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⒊依土地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土登規則第34條第1項

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

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

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

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55條

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

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

期，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

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

在此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

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

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

代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

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

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

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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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

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第97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

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

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

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

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

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

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第98條規定：「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於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

分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所有之情

形，不適用之。」

　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13點第

11款規定：「十三、本法條所定優先購買權，依下列規定辦

理：……（十一）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

權者，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附具

切結書之規定辦理，切結書內容應包括通知方式、優先購買

權人主張情形並由出賣人記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不適用同條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方式。」

　⒌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下稱

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按為貫徹土地法第104條使基地

與地上建物所有權合一之精神，爰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規

定，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

同一人時，他共有人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購買權之

適用。惟上開規定係指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全部連同所屬基

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始得適用；如屬共有之區分所有建

物部分共有人就渠區分所有建物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應有部分

一併移轉時，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旨在簡化共

有物之共有關係，該區分所有建物之他共有人自有優先購買

權。至於地下室停車位或攤位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

轉時，參依本部95年1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0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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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意旨，如該停車位或攤位均登記有建物持分、獨立權狀及

特定位置可依編號單獨進出，權利⼈並得自由使用、收益及

處分者，其性質類似區分所有建物，得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

98條之規定。」

　⒍上開土登規則、執行要點、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等係主管

機關為執行母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或函釋，經核並無

違母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可知共有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之申請移轉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

明文件。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

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

繕發書狀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

代理權有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

欠缺、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

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

定繳納登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

審查結果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

私權爭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

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

請。申言之，登記機關對於共有人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

物登記之申請，須審查是否提出相關申請及證明文件或是否

符合上開土地法第34條之1等規定情形，如是否提出完整登

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或出具優先

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登

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

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

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

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標的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

者），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審查之結果，以

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正；申請人如未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

抑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

之證明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

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

駁回登記之申請。

　㈡本件依卷附1396建號建物之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

109頁）所載，系爭1396建號建物係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

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地下二、三層，登記權利範圍

為76分之1而非全部，主要用途欄更係登載「防空避難室兼

停車場」而非「共同使用」，足見該1396建號建物顯為共有

建物且性質上較像專用並可作為單獨處分，無法認屬1325建

號建物之大樓共有部分（即公共設施），是為避免共有關係

複雜化，依前開說明，共有人於處分共有部分時，自應出具

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或出賣

人應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

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

主張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

請書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

區公共設施性質」者），本件原告提出申請後，既經審認有

待補正事項略以：「…(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

其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

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

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

112026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

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

若主張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

具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

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

者，得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

理。…」，被告乃以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

日內補正，嗣因原告逾期未依上開補正事項（三）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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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

張情形，或另提具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

之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

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

，屬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被告乃依前開土登規則第57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處分予以駁回並通知原告，此均有前

開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原處分（本院卷第83頁、

第87頁）在卷可查，揆諸前開說明，原處分尚難認有何違誤

之處。原告主張本件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持分76分之

1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可以切結方式證明本

件為約定專用等語，顯係個人歧異見解，尚與前開法令規定

不符。

　㈢原告固提出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載明持分比

率「100000/100000」及德欣公司近10年停車位清潔費之繳

費報表，主張系爭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場為「約定專用」

等情，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

非全部，已如前述，況相關稅籍證明書經被告依臺北市各地

政事務所與稅捐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

與核發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正分處聯繫查證結果，係屬

誤載並已更正為76分之1，此亦有相關房屋稅籍編號:032103

57018號臺北市稅捐稽處113年契稅繳款書（中正分處）在卷

可查（本院卷第111頁），是亦難認原告已提出完整之補正

證明，其主張自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如被告認系爭1396建號建物非屬「約定專用」，

被告亦應可逕認1396建號建物屬「公共設施」而准予移轉登

記等語。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既具有單獨權狀登記可單

獨轉讓，且非登記在共用部分，已如前述，是既未經全體共

有人及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全部變更為公共設施或由出賣

人及買受人提出切結證明，自難逕認為「公共設施」而准予

登記，而原告既未依前開補正事項（三）記載補正辦理切

結，自亦難認已補正完全，其主張自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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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而，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

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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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萬可欣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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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訴字第332號
114年12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福祿壽國際酒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耕維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沈瑞芬（主任）


訴訟代理人  張桂瑛              
            黃耀群              
            謝丞璋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府訴二字第11360871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委由代理人曾建新於民國113年9月11日，檢附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契稅繳納證明等相關文件，就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皆為40/10000）及同段同小段1325（權利範圍分別為全部）、1396建號建物（權利範圍為1/76；下分別稱1325建號建物、1396建號建物；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申請以買賣為登記原因，辦理由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欣公司）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收件後以中正（二）字第016150號土地登記案件受理。案經被告審認有待補正事項，乃以113年9月12日建登補字第001123號補正通知書（下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嗣被告審認原告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項尚未完成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下稱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113年10月4日建登駁字第000266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原告不服，遞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系爭申請案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應有部分（下通稱持分）76分之1以及基地應有部分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與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係為簡化共有物的共有關係之意旨無違，本件得以切結方式證明為約定專用。又依據德欣公司近10年負擔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可證德欣公司歷年來獨占使用特定停車位，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繳納清潔費，德欣公司為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位「約定專用」共有人，應適用土登規則第98條規定，不須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即不須提供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之證明。被告僅因1396建號建物標的所在公寓大廈，無相關公寓大廈管理規約或形式上「車位證明」，即要求原告補正，對原告及德欣公司之財產權限制顯然過苛。退步言，被告既認定原告所提證據資料不足證明1396建號建物此一共用部分為德欣公司約定專用之部分，則1396建號建物只可能是公用共用部分，且為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即1325建號建物所屬建築物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不動產不得分離而為移轉，自不適用土地法第34-1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亦不須另行切結為公共設施等語。
　㈡並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准原告就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地號土地、面積1416平方公尺、同段同小段133-1地號土地、面積54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40/10000等2筆土地，暨其上坐落同段同小段1325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同段同小段1396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76等2筆建物，於113年9月11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將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予原告之申請，准予登記。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依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之登載，本件並無車位編號，原告亦未檢附約定共有專用部分之憑證，又依建物登記謄本，1396建號建物之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故被告無法認定其為原告所主張之車位，且屬於德欣公司專有專用，從而不符申辦車位買賣登記得適用土登規則第98規定之要件。另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所載補正事項(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係例外開放性質為約定專用共有之建物，若併同主建物移轉時，得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以於申請書備註欄具結「本案移轉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之方式申辦，被告已開立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例示原告提具證明之方式，復因原告逾期未補正，乃駁回系爭申請案，原處分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事實，除下述所示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申請案申請書（本院卷第72至77頁）、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本院卷第83頁）、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本院卷第103至107頁）、1396建號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本院卷第126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至33頁）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認與事實相符。而兩造既以前詞爭執，則本件所應審究之主要爭點厥為：原處分有無違誤？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予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其所有之行政處分，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至4項規定：「（第2項）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第3項）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考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立法意旨在於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以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若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有使共有關係複雜化之情形時，原則上限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之締約對象自由，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並要求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共有人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僅於上開優先承購權之賦予，無助簡化共有關係，促進共有物利用，抑或保持共有關係對於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收益，並無妨礙，甚至方能為合理使用者，方無保障他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必要，而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2年度台抗字第94號判決、94年度台抗字第499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2、3、4、5、12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二、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⒊依土地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土登規則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55條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此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第97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第98條規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於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不適用之。」
　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十三、本法條所定優先購買權，依下列規定辦理：……（十一）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附具切結書之規定辦理，切結書內容應包括通知方式、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並由出賣人記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不適用同條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方式。」
　⒌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下稱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按為貫徹土地法第104條使基地與地上建物所有權合一之精神，爰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規定，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時，他共有人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惟上開規定係指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全部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始得適用；如屬共有之區分所有建物部分共有人就渠區分所有建物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旨在簡化共有物之共有關係，該區分所有建物之他共有人自有優先購買權。至於地下室停車位或攤位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參依本部95年1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08號函釋意旨，如該停車位或攤位均登記有建物持分、獨立權狀及特定位置可依編號單獨進出，權利⼈並得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者，其性質類似區分所有建物，得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之規定。」
　⒍上開土登規則、執行要點、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等係主管機關為執行母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或函釋，經核並無違母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可知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申請移轉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查結果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權爭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申言之，登記機關對於共有人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申請，須審查是否提出相關申請及證明文件或是否符合上開土地法第34條之1等規定情形，如是否提出完整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或出具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標的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審查之結果，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請人如未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抑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㈡本件依卷附1396建號建物之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所載，系爭1396建號建物係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地下二、三層，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非全部，主要用途欄更係登載「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而非「共同使用」，足見該1396建號建物顯為共有建物且性質上較像專用並可作為單獨處分，無法認屬1325建號建物之大樓共有部分（即公共設施），是為避免共有關係複雜化，依前開說明，共有人於處分共有部分時，自應出具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或出賣人應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本件原告提出申請後，既經審認有待補正事項略以：「…(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被告乃以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嗣因原告逾期未依上開補正事項（三）之記載，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或另提具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屬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被告乃依前開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處分予以駁回並通知原告，此均有前開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原處分（本院卷第83頁、第87頁）在卷可查，揆諸前開說明，原處分尚難認有何違誤之處。原告主張本件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持分76分之1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可以切結方式證明本件為約定專用等語，顯係個人歧異見解，尚與前開法令規定不符。
　㈢原告固提出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載明持分比率「100000/100000」及德欣公司近10年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主張系爭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場為「約定專用」等情，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非全部，已如前述，況相關稅籍證明書經被告依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與稅捐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與核發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正分處聯繫查證結果，係屬誤載並已更正為76分之1，此亦有相關房屋稅籍編號:03210357018號臺北市稅捐稽處113年契稅繳款書（中正分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11頁），是亦難認原告已提出完整之補正證明，其主張自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如被告認系爭1396建號建物非屬「約定專用」，被告亦應可逕認1396建號建物屬「公共設施」而准予移轉登記等語。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既具有單獨權狀登記可單獨轉讓，且非登記在共用部分，已如前述，是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及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全部變更為公共設施或由出賣人及買受人提出切結證明，自難逕認為「公共設施」而准予登記，而原告既未依前開補正事項（三）記載補正辦理切結，自亦難認已補正完全，其主張自無可採。
六、從而，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萬可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訴字第332號

114年12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福祿壽國際酒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耕維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沈瑞芬（主任）



訴訟代理人  張桂瑛              

            黃耀群              

            謝丞璋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

4年2月24日府訴二字第11360871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委由代理人曾建新於民國113年9月11日，檢附所有權買

    賣移轉契約書、契稅繳納證明等相關文件，就臺北市中正區

    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皆為40/10000

    ）及同段同小段1325（權利範圍分別為全部）、1396建號建

    物（權利範圍為1/76；下分別稱1325建號建物、1396建號建

    物；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申請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辦理由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欣公司）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收件後以中正（二

    ）字第016150號土地登記案件受理。案經被告審認有待補正

    事項，乃以113年9月12日建登補字第001123號補正通知書（

    下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嗣

    被告審認原告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項尚未完

    成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下稱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

    第4款規定，以113年10月4日建登駁字第000266號駁回通知

    書（下稱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原告不服，遞經臺北市

    政府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系爭申請案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應有部分（下通稱持

    分）76分之1以及基地應有部分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

    複雜化，與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係為簡化共有物的共有關

    係之意旨無違，本件得以切結方式證明為約定專用。又依據

    德欣公司近10年負擔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可證德欣公

    司歷年來獨占使用特定停車位，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繳納清

    潔費，德欣公司為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位「約定專用」共

    有人，應適用土登規則第98條規定，不須通知優先購買權人

    ，即不須提供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之證明。被告僅因

    1396建號建物標的所在公寓大廈，無相關公寓大廈管理規約

    或形式上「車位證明」，即要求原告補正，對原告及德欣公

    司之財產權限制顯然過苛。退步言，被告既認定原告所提證

    據資料不足證明1396建號建物此一共用部分為德欣公司約定

    專用之部分，則1396建號建物只可能是公用共用部分，且為

    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即1325建號建物所屬建築物之共用部分，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不動產不得分離

    而為移轉，自不適用土地法第34-1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亦

    不須另行切結為公共設施等語。

　㈡並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准原告就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地號土地

    、面積1416平方公尺、同段同小段133-1地號土地、面積543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40/10000等2筆土地，暨其上坐落同

    段同小段1325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同段同小段1396建

    號建物、權利範圍1/76等2筆建物，於113年9月11日以買賣

    為登記原因將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予原告之申請，准

    予登記。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依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之登載，本件並

    無車位編號，原告亦未檢附約定共有專用部分之憑證，又依

    建物登記謄本，1396建號建物之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

    停車場」，故被告無法認定其為原告所主張之車位，且屬於

    德欣公司專有專用，從而不符申辦車位買賣登記得適用土登

    規則第98規定之要件。另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所載補正

    事項(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

    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

    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

    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

    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

    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

    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

    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

    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係例外開

    放性質為約定專用共有之建物，若併同主建物移轉時，得不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以於申

    請書備註欄具結「本案移轉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之方

    式申辦，被告已開立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例示原告提

    具證明之方式，復因原告逾期未補正，乃駁回系爭申請案，

    原處分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事實，除下述所示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申請案申請書（本院卷第72至77頁）

    、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本院卷第83頁）、1396建

    號建物測量成果圖（本院卷第103至107頁）、1396建號建物

    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

    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本院卷第126頁）、原處分

    （本院卷第8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至33頁）影本等

    件在卷可稽，堪認與事實相符。而兩造既以前詞爭執，則本

    件所應審究之主要爭點厥為：原處分有無違誤？原告請求被

    告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予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其所有之行

    政處分，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至4項規定：「（第2項）共有人依前項

    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

    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第3項）第一項共

    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

    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

    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

    記。（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

    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考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

    定立法意旨在於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

    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以促進土地之有效

    利用（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若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有使共有關係複雜化

    之情形時，原則上限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出賣其應有

    部分時之締約對象自由，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

    並要求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共有人應事先以書面通

    知他共有人。僅於上開優先承購權之賦予，無助簡化共有關

    係，促進共有物利用，抑或保持共有關係對於共有物之使用

    管理收益，並無妨礙，甚至方能為合理使用者，方無保障他

    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必要，而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

    院72年度台抗字第94號判決、94年度台抗字第499號裁定意

    旨參照）。

　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2、3、4、5、12款規定：「本條例

    用辭定義如下：……二、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

    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三

    、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

    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

    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

    者。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

    分所有權人使用者。……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

    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

    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

    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⒊依土地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土登規則第34條第1項

    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

    ：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

    ，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55條規

    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

    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

    ，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

    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此

    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

    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

    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

    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

    ，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

    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

    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

    完全補正。」第97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

    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項、土地

    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二款、第

    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

    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

    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

    ，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第98條規定：「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於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連同其

    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不適

    用之。」

　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13點第1

    1款規定：「十三、本法條所定優先購買權，依下列規定辦

    理：……（十一）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者，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附具切

    結書之規定辦理，切結書內容應包括通知方式、優先購買權

    人主張情形並由出賣人記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不適

    用同條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方式。」

　⒌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下稱內

    政部95年1月17日函）：「按為貫徹土地法第104條使基地與

    地上建物所有權合一之精神，爰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規定，

    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

    人時，他共有人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惟上開規定係指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全部連同所屬基地應

    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始得適用；如屬共有之區分所有建物部

    分共有人就渠區分所有建物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一併

    移轉時，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旨在簡化共有物

    之共有關係，該區分所有建物之他共有人自有優先購買權。

    至於地下室停車位或攤位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

    ，參依本部95年1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08號函釋意

    旨，如該停車位或攤位均登記有建物持分、獨立權狀及特定

    位置可依編號單獨進出，權利⼈並得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

    者，其性質類似區分所有建物，得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

    之規定。」

　⒍上開土登規則、執行要點、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等係主管機

    關為執行母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或函釋，經核並無違

    母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可知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

    物之申請移轉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

    文件。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

    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

    發書狀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

    理權有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

    缺、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

    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

    繳納登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

    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

    查結果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

    權爭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申言之，登記機關對於共有人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登

    記之申請，須審查是否提出相關申請及證明文件或是否符合

    上開土地法第34條之1等規定情形，如是否提出完整登記申

    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或出具優先購買

    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登規則

    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

    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的係

    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經契

    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標的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

    ，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審查之結果，以土地

    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

    請人如未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抑或另

    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

    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情形，

    登記機關自得依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駁回登

    記之申請。

　㈡本件依卷附1396建號建物之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

    09頁）所載，系爭1396建號建物係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

    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地下二、三層，登記權利範圍為7

    6分之1而非全部，主要用途欄更係登載「防空避難室兼停車

    場」而非「共同使用」，足見該1396建號建物顯為共有建物

    且性質上較像專用並可作為單獨處分，無法認屬1325建號建

    物之大樓共有部分（即公共設施），是為避免共有關係複雜

    化，依前開說明，共有人於處分共有部分時，自應出具優先

    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或出賣人應

    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

    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

    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

    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

    共設施性質」者），本件原告提出申請後，既經審認有待補

    正事項略以：「…(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

    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

    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

    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

    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

    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

    （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

    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

    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

    被告乃以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

    嗣因原告逾期未依上開補正事項（三）之記載，切結通知其

    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或

    另提具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證明（如

    ：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

    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屬未依補

    正事項完全補正，被告乃依前開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

    規定，以原處分予以駁回並通知原告，此均有前開被告113

    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原處分（本院卷第83頁、第87頁）

    在卷可查，揆諸前開說明，原處分尚難認有何違誤之處。原

    告主張本件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持分76分之1包裹移

    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可以切結方式證明本件為約定

    專用等語，顯係個人歧異見解，尚與前開法令規定不符。

　㈢原告固提出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載明持分比

    率「100000/100000」及德欣公司近10年停車位清潔費之繳

    費報表，主張系爭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場為「約定專用」

    等情，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

    非全部，已如前述，況相關稅籍證明書經被告依臺北市各地

    政事務所與稅捐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

    與核發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正分處聯繫查證結果，係屬

    誤載並已更正為76分之1，此亦有相關房屋稅籍編號:032103

    57018號臺北市稅捐稽處113年契稅繳款書（中正分處）在卷

    可查（本院卷第111頁），是亦難認原告已提出完整之補正

    證明，其主張自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如被告認系爭1396建號建物非屬「約定專用」，

    被告亦應可逕認1396建號建物屬「公共設施」而准予移轉登

    記等語。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既具有單獨權狀登記可單

    獨轉讓，且非登記在共用部分，已如前述，是既未經全體共

    有人及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全部變更為公共設施或由出賣

    人及買受人提出切結證明，自難逕認為「公共設施」而准予

    登記，而原告既未依前開補正事項（三）記載補正辦理切結

    ，自亦難認已補正完全，其主張自無可採。

六、從而，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

    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萬可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訴字第332號
114年12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福祿壽國際酒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耕維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沈瑞芬（主任）


訴訟代理人  張桂瑛              
            黃耀群              
            謝丞璋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府訴二字第11360871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委由代理人曾建新於民國113年9月11日，檢附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契稅繳納證明等相關文件，就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皆為40/10000）及同段同小段1325（權利範圍分別為全部）、1396建號建物（權利範圍為1/76；下分別稱1325建號建物、1396建號建物；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申請以買賣為登記原因，辦理由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欣公司）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收件後以中正（二）字第016150號土地登記案件受理。案經被告審認有待補正事項，乃以113年9月12日建登補字第001123號補正通知書（下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嗣被告審認原告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項尚未完成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下稱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113年10月4日建登駁字第000266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原告不服，遞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系爭申請案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應有部分（下通稱持分）76分之1以及基地應有部分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與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係為簡化共有物的共有關係之意旨無違，本件得以切結方式證明為約定專用。又依據德欣公司近10年負擔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可證德欣公司歷年來獨占使用特定停車位，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繳納清潔費，德欣公司為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位「約定專用」共有人，應適用土登規則第98條規定，不須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即不須提供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之證明。被告僅因1396建號建物標的所在公寓大廈，無相關公寓大廈管理規約或形式上「車位證明」，即要求原告補正，對原告及德欣公司之財產權限制顯然過苛。退步言，被告既認定原告所提證據資料不足證明1396建號建物此一共用部分為德欣公司約定專用之部分，則1396建號建物只可能是公用共用部分，且為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即1325建號建物所屬建築物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不動產不得分離而為移轉，自不適用土地法第34-1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亦不須另行切結為公共設施等語。
　㈡並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准原告就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地號土地、面積1416平方公尺、同段同小段133-1地號土地、面積54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40/10000等2筆土地，暨其上坐落同段同小段1325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同段同小段1396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76等2筆建物，於113年9月11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將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予原告之申請，准予登記。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依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之登載，本件並無車位編號，原告亦未檢附約定共有專用部分之憑證，又依建物登記謄本，1396建號建物之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故被告無法認定其為原告所主張之車位，且屬於德欣公司專有專用，從而不符申辦車位買賣登記得適用土登規則第98規定之要件。另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所載補正事項(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係例外開放性質為約定專用共有之建物，若併同主建物移轉時，得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以於申請書備註欄具結「本案移轉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之方式申辦，被告已開立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例示原告提具證明之方式，復因原告逾期未補正，乃駁回系爭申請案，原處分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事實，除下述所示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申請案申請書（本院卷第72至77頁）、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本院卷第83頁）、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本院卷第103至107頁）、1396建號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本院卷第126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至33頁）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認與事實相符。而兩造既以前詞爭執，則本件所應審究之主要爭點厥為：原處分有無違誤？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予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其所有之行政處分，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至4項規定：「（第2項）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第3項）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考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立法意旨在於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以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若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有使共有關係複雜化之情形時，原則上限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之締約對象自由，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並要求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共有人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僅於上開優先承購權之賦予，無助簡化共有關係，促進共有物利用，抑或保持共有關係對於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收益，並無妨礙，甚至方能為合理使用者，方無保障他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必要，而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2年度台抗字第94號判決、94年度台抗字第499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2、3、4、5、12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二、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⒊依土地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土登規則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55條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此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第97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第98條規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於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不適用之。」
　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十三、本法條所定優先購買權，依下列規定辦理：……（十一）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附具切結書之規定辦理，切結書內容應包括通知方式、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並由出賣人記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不適用同條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方式。」
　⒌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下稱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按為貫徹土地法第104條使基地與地上建物所有權合一之精神，爰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規定，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時，他共有人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惟上開規定係指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全部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始得適用；如屬共有之區分所有建物部分共有人就渠區分所有建物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旨在簡化共有物之共有關係，該區分所有建物之他共有人自有優先購買權。至於地下室停車位或攤位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參依本部95年1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08號函釋意旨，如該停車位或攤位均登記有建物持分、獨立權狀及特定位置可依編號單獨進出，權利⼈並得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者，其性質類似區分所有建物，得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之規定。」
　⒍上開土登規則、執行要點、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等係主管機關為執行母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或函釋，經核並無違母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可知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申請移轉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查結果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權爭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申言之，登記機關對於共有人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申請，須審查是否提出相關申請及證明文件或是否符合上開土地法第34條之1等規定情形，如是否提出完整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或出具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標的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審查之結果，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請人如未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抑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㈡本件依卷附1396建號建物之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所載，系爭1396建號建物係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地下二、三層，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非全部，主要用途欄更係登載「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而非「共同使用」，足見該1396建號建物顯為共有建物且性質上較像專用並可作為單獨處分，無法認屬1325建號建物之大樓共有部分（即公共設施），是為避免共有關係複雜化，依前開說明，共有人於處分共有部分時，自應出具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或出賣人應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本件原告提出申請後，既經審認有待補正事項略以：「…(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被告乃以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嗣因原告逾期未依上開補正事項（三）之記載，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或另提具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屬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被告乃依前開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處分予以駁回並通知原告，此均有前開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原處分（本院卷第83頁、第87頁）在卷可查，揆諸前開說明，原處分尚難認有何違誤之處。原告主張本件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持分76分之1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可以切結方式證明本件為約定專用等語，顯係個人歧異見解，尚與前開法令規定不符。
　㈢原告固提出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載明持分比率「100000/100000」及德欣公司近10年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主張系爭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場為「約定專用」等情，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非全部，已如前述，況相關稅籍證明書經被告依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與稅捐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與核發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正分處聯繫查證結果，係屬誤載並已更正為76分之1，此亦有相關房屋稅籍編號:03210357018號臺北市稅捐稽處113年契稅繳款書（中正分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11頁），是亦難認原告已提出完整之補正證明，其主張自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如被告認系爭1396建號建物非屬「約定專用」，被告亦應可逕認1396建號建物屬「公共設施」而准予移轉登記等語。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既具有單獨權狀登記可單獨轉讓，且非登記在共用部分，已如前述，是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及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全部變更為公共設施或由出賣人及買受人提出切結證明，自難逕認為「公共設施」而准予登記，而原告既未依前開補正事項（三）記載補正辦理切結，自亦難認已補正完全，其主張自無可採。
六、從而，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萬可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訴字第332號

114年12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福祿壽國際酒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耕維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沈瑞芬（主任）



訴訟代理人  張桂瑛              

            黃耀群              

            謝丞璋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府訴二字第11360871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委由代理人曾建新於民國113年9月11日，檢附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契稅繳納證明等相關文件，就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皆為40/10000）及同段同小段1325（權利範圍分別為全部）、1396建號建物（權利範圍為1/76；下分別稱1325建號建物、1396建號建物；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申請以買賣為登記原因，辦理由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欣公司）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系爭申請案），經被告收件後以中正（二）字第016150號土地登記案件受理。案經被告審認有待補正事項，乃以113年9月12日建登補字第001123號補正通知書（下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嗣被告審認原告就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項尚未完成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下稱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113年10月4日建登駁字第000266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系爭申請案。原告不服，遞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系爭申請案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應有部分（下通稱持分）76分之1以及基地應有部分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與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係為簡化共有物的共有關係之意旨無違，本件得以切結方式證明為約定專用。又依據德欣公司近10年負擔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可證德欣公司歷年來獨占使用特定停車位，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繳納清潔費，德欣公司為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位「約定專用」共有人，應適用土登規則第98條規定，不須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即不須提供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之證明。被告僅因1396建號建物標的所在公寓大廈，無相關公寓大廈管理規約或形式上「車位證明」，即要求原告補正，對原告及德欣公司之財產權限制顯然過苛。退步言，被告既認定原告所提證據資料不足證明1396建號建物此一共用部分為德欣公司約定專用之部分，則1396建號建物只可能是公用共用部分，且為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即1325建號建物所屬建築物之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不動產不得分離而為移轉，自不適用土地法第34-1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亦不須另行切結為公共設施等語。

　㈡並聲明：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應准原告就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地號土地、面積1416平方公尺、同段同小段133-1地號土地、面積54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40/10000等2筆土地，暨其上坐落同段同小段1325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同段同小段1396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76等2筆建物，於113年9月11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將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予原告之申請，准予登記。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依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登記謄本之登載，本件並無車位編號，原告亦未檢附約定共有專用部分之憑證，又依建物登記謄本，1396建號建物之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故被告無法認定其為原告所主張之車位，且屬於德欣公司專有專用，從而不符申辦車位買賣登記得適用土登規則第98規定之要件。另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所載補正事項(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係例外開放性質為約定專用共有之建物，若併同主建物移轉時，得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以於申請書備註欄具結「本案移轉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之方式申辦，被告已開立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例示原告提具證明之方式，復因原告逾期未補正，乃駁回系爭申請案，原處分並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示事實，除下述所示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申請案申請書（本院卷第72至77頁）、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本院卷第83頁）、1396建號建物測量成果圖（本院卷第103至107頁）、1396建號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本院卷第126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5至33頁）影本等件在卷可稽，堪認與事實相符。而兩造既以前詞爭執，則本件所應審究之主要爭點厥為：原處分有無違誤？原告請求被告依系爭申請案，作成准予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其所有之行政處分，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至4項規定：「（第2項）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第3項）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考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立法意旨在於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以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若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有使共有關係複雜化之情形時，原則上限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之締約對象自由，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並要求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共有人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僅於上開優先承購權之賦予，無助簡化共有關係，促進共有物利用，抑或保持共有關係對於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收益，並無妨礙，甚至方能為合理使用者，方無保障他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必要，而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2年度台抗字第94號判決、94年度台抗字第499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2、3、4、5、12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二、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⒊依土地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土登規則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55條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此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第97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第98條規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於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不適用之。」

　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十三、本法條所定優先購買權，依下列規定辦理：……（十一）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附具切結書之規定辦理，切結書內容應包括通知方式、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並由出賣人記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不適用同條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方式。」

　⒌內政部95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25號函（下稱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按為貫徹土地法第104條使基地與地上建物所有權合一之精神，爰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規定，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時，他共有人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惟上開規定係指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全部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始得適用；如屬共有之區分所有建物部分共有人就渠區分所有建物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基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旨在簡化共有物之共有關係，該區分所有建物之他共有人自有優先購買權。至於地下室停車位或攤位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一併移轉時，參依本部95年1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08號函釋意旨，如該停車位或攤位均登記有建物持分、獨立權狀及特定位置可依編號單獨進出，權利⼈並得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者，其性質類似區分所有建物，得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98條之規定。」

　⒍上開土登規則、執行要點、內政部95年1月17日函等係主管機關為執行母法所為細節性、技術性規定或函釋，經核並無違母法授權之意旨，自得予以適用。可知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申請移轉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查結果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權爭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申言之，登記機關對於共有人處分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登記之申請，須審查是否提出相關申請及證明文件或是否符合上開土地法第34條之1等規定情形，如是否提出完整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或出具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出賣人應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標的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審查之結果，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請人如未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抑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㈡本件依卷附1396建號建物之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卷第109頁）所載，系爭1396建號建物係坐落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1小段133、133-1地號土地地下二、三層，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非全部，主要用途欄更係登載「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而非「共同使用」，足見該1396建號建物顯為共有建物且性質上較像專用並可作為單獨處分，無法認屬1325建號建物之大樓共有部分（即公共設施），是為避免共有關係複雜化，依前開說明，共有人於處分共有部分時，自應出具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或出賣人應依土登規則第97條第1項規定附具切結書，甚或另提具移轉建物標的部分無適用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規定之證明（如主張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公寓大廈規約或於申請書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本件原告提出申請後，既經審認有待補正事項略以：「…(三）本案1396建號建物共有人出賣其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應有權利範圍，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有優先購買權，如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請依內政部112年8月29日台內地字第1120265750號函釋規定之切結書範例格式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等憑審。又若主張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者，請另提具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者，得免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11款規定辦理。…」，被告乃以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通知原告於15日內補正，嗣因原告逾期未依上開補正事項（三）之記載，切結通知其他共有人即優先購買權人方式及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或另提具本案移轉建物標的係屬約定共用專有部分之證明（如：公寓大廈規約等），或於申請者備註欄經契約雙方切結「本案移轉之1396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屬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被告乃依前開土登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原處分予以駁回並通知原告，此均有前開被告113年9月12日補正通知書、原處分（本院卷第83頁、第87頁）在卷可查，揆諸前開說明，原處分尚難認有何違誤之處。原告主張本件係地上物專有部分、停車場持分76分之1包裹移轉，並不會使所有權複雜化，可以切結方式證明本件為約定專用等語，顯係個人歧異見解，尚與前開法令規定不符。

　㈢原告固提出房屋稅籍證明書（本院卷第37頁），載明持分比率「100000/100000」及德欣公司近10年停車位清潔費之繳費報表，主張系爭1396建號建物地下停車場為「約定專用」等情，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登記權利範圍為76分之1而非全部，已如前述，況相關稅籍證明書經被告依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與稅捐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與核發機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正分處聯繫查證結果，係屬誤載並已更正為76分之1，此亦有相關房屋稅籍編號:03210357018號臺北市稅捐稽處113年契稅繳款書（中正分處）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11頁），是亦難認原告已提出完整之補正證明，其主張自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如被告認系爭1396建號建物非屬「約定專用」，被告亦應可逕認1396建號建物屬「公共設施」而准予移轉登記等語。然查，系爭1396建號建物既具有單獨權狀登記可單獨轉讓，且非登記在共用部分，已如前述，是既未經全體共有人及區分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全部變更為公共設施或由出賣人及買受人提出切結證明，自難逕認為「公共設施」而准予登記，而原告既未依前開補正事項（三）記載補正辦理切結，自亦難認已補正完全，其主張自無可採。

六、從而，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萬可欣 





